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修改基金合同投资主题库界定相关条款的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   城     即发生净申购时，则对

当 日 的 赎 回 申 请 全 部 确 认 。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约定的投资主题库拟投资的行业主要是参照了申银万国一级行业的分类标准。由于申银万国

证券研究所发布公告对其现有的行业分类体系进行了调整，且新版行业分类于 2014年 1月 1

日正式实施。有鉴于此，本公司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决定对本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主题库的定义进行调整，使该基金投资主题库中拟投资行业与

调整后的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保持一致，具体修改如下： 

“第十二部分 基金的投资”下“三、投资策略”的“2.1 主题库的界定”部分 

原条款为： 

“本基金的主题库（即本基金所称“支柱产业”）主要是指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处于支柱地位，

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特别是代表产业转型和升级方向的先进制造业

企业。具体包括申银万国一级行业分类标准中的化工、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筑建材、房

地产、金融、机械设备、电子、交运设备、信息设备、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和医药生物等。” 

现修改为： 

“本基金的主题库（即本基金所称“支柱产业”）主要是指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处于支柱地位，

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特别是代表产业转型和升级方向的先进制造业

企业。具体包括申银万国一级行业分类标准中的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建筑装

饰、房地产、银行、非银金融、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电子、国防军工、汽车、计算机、传

媒、通信、轻工制造、家用电器和医药生物等。” 

相关投资主题库修订后，本基金的投资方向将更好的适应转型下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投资环境

变化，更好的把握新兴支柱产业带来的投资机会。通过筛选更好的投资标的进行投资，力争

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收益。 

重要提示：  

  1、根据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如果申银万国证券调整

或停止行业分类，或者基金管理人认为有更适当的相应的行业划分标准，本基金管理人可以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但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因此上述修改为遵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所作出的修改，可

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 

2、上述修改内容自公告之日 2014 年 3 月 20 日起正式生效，并将在以后的更新招募说明书

中作相应更新。  

  2、本基金的《托管协议》涉及前述内容的，也将一并修改。 

3、本公司将在其网站上公布经修改后的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

托管协议。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公司网站：www.invescogreatwall.com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